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50號

上  訴  人  龔偉綸  

訴訟代理人  胡書瑜律師

            楊子蘭律師

被  上訴人  周明亮  

            周仁和  

            周宜文  

0000000000000000

            周明志  

            周秀琴  

            周秀美  

0000000000000000

            邱寶璇(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周姿伶(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周怡(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周煜姍(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1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93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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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被上訴人周金隆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3年9月11日死亡，經

其繼承人邱寶璇、周姿伶、周怡彣、周煜姍（下合稱邱寶璇

等4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陳報暨聲明承受訴訟

狀、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81、28

2、285、28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04年4月22日與坐落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周

金隆簽訂合建契約（下稱甲協議書），約定價金分配比為地

主6、建商4，後又與系爭土地全體地主（即周宜仁【於107

年2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上訴人周明亮[下逕稱姓

名]】、周金隆、被上訴人周仁和、周宜文、周明志、周秀

琴及周秀美【下分稱時逕稱姓名，與邱寶璇等4人、周明亮

合稱被上訴人】）之代表周宜仁於106年12月28日簽訂另份

合建契約（下稱乙協議書，與甲協議書合稱系爭契約），並

約定同上，以補充甲協議書當事人之不足；嗣周宜仁、周金

隆先後死亡，其等關於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應分別由各自之

繼承人即周明亮及邱寶璇等4人概括承受。詎被上訴人違反

系爭契約，拒絕提供系爭土地作為建築基地，經伊於111年7

月25日發函催告後仍置之不理，伊因而受有支出建築師委託

相關費用新臺幣（下同）84萬元及未取得預期可得之利益7,

882萬3,000元等損害。為此，爰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

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伊500

萬元本息（含上開建築師費用84萬元及一部之預期利益416

萬元）；倘認周金隆、周宜仁無權代理其他地主簽訂系爭契

約，又未曾向其餘地主洽談使其等願意加入合建，則周金

隆、周宜仁顯然已無法履行合建義務，且具備可歸責事由，

則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其

繼承人即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伊250萬元本息，並周明亮

應給付伊250萬元本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雖主張兩造間有合建契約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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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除周金隆曾簽署甲協議書外，其餘地主均未曾與上訴人締

約，上訴人與地主間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如合建標的、營建

成本分擔、分配價金與標的等未達成合致，兩造間就系爭土

地並未成立合建契約。退步言，周金隆於105年7月6日與上

訴人擔任負責人之偉綸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偉綸公

司）簽訂委託土地買賣仲介協議書（下稱系爭委託書），授

權偉綸公司找尋買家購買其名下土地，即已將甲協議書作

廢。且上訴人始終未完成系爭土地合建整合，周金隆、周宜

仁之繼承人周明亮已於111年10月21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

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自無違約。又依系爭契約並無記

載周金隆、周宜仁須協調其他地主同意合建，上訴人備位主

張周金隆、周宜仁需為此負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責任，亦屬

無據。上訴人所列費用無法證明確有支出，亦非履行系爭契

約所必要，不得向伊等求償等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

共同給付上訴人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備位聲明：邱寶璇等

4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周明亮應給付上訴人250萬

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77至378頁）：

　㈠104年4月22日時，系爭土地為周金隆、周宜仁、周仁和、周

宜文、周宜正、周秀琴及周秀美所共有。

　㈡周宜正於106年2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周明志（見原審卷

第263至267頁）。

　㈢周宜仁於107年12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周明亮、訴外人

吳鳳珠、周秋芳（見本院卷第359頁）。周宜仁之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已經繼承人協議分割由周明亮單獨繼承取得，並繼

受因該土地應有部分所生之相關權利義務（見本院卷第36

3、371頁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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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周金隆於113年9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邱寶璇等4人（見

本院卷第285至287頁）。

五、上訴人另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合建契約關係存在，被上

訴人負有提供系爭土地作為建築基地之義務，被上訴人拒絕

履行，為此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負給付遲延損害賠償責任，

備位請求周金隆、周宜仁之繼承人應負給付不能損害賠償責

任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

審究者應為兩造間有無合建契約關係存在，茲查：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又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

　　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

　　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是契約之成立，必當事人對於契

　　約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始足當之。又合建契約

並非典型之有名契約，有約定以一方提供土地而由他方建築

房屋，而依約定比例分受價金，或分受建造完成之房屋及其

基地之合建契約，亦有委託興建而以承造房屋之報酬買受其

所分得房屋之基地者，究為互易、承攬、承攬與買賣之混

合、合夥或其他契約，應依契約之內容，探求當事人立約當

時之真意決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參

照）。是以，合建契約除約定合建之標的、建物層數、分配

比例、履約保證金之交付、返還外，尚涉及工期、土地及建

物之點交、移轉、建物之構造、建材及設備，稅捐及費用之

負擔、違約處理等重要事項，始能定其分受標的及契約性

質。倘當事人未就上開重要事項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尚難謂

已成立合建契約（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96年度

台上字第136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4年4月22日、106年12月28日簽署甲、

乙協議書而成立合建契約云云，無非係以上開協議書、證人

王奕淵、龔興燦之證詞及上訴人與周宜仁妻子間之電話錄音

譯文為據，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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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甲、乙協議書文末分別僅有周金隆及周宜仁之署名（見原

審卷第39、41頁），復未記載周金隆及周宜仁代理其他地主

之意旨，已難認除周金隆及周宜仁以外之地主有與上訴人締

結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且觀諸甲、乙協議書全文所載：

「本人甲方周金隆以臺北市○○區○○○○段地號49-001、

49-5地號願以乙方：龔偉綸合建以地主6建商4。」、「周宜

仁同意臺北市○○區○○○○段地號49-1、49-5同意跟龔偉

綸先生合建地主周宜仁6龔偉綸4合建。」等語，足見系爭契

約僅就合建基地地號及分配比例為約定，而就合建契約必要

之點包括合建房屋之層數、戶數、結構、建材、設備、營建

成本之分擔、工期，甚或有關分配之標的究為建物或價金、

合建房地之移轉及點交、稅捐與費用之負擔等重要事項均無

約定。依上說明，上訴人與周金隆及周宜仁間訂立系爭契約

時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既未約定，顯未就上開重要事項互相

意思表示一致，尚難謂已成立合建契約。

　2.上訴人雖稱王奕淵律師及其父龔興燦有見證兩造洽談合建契

約之經過，然依證人王奕淵於原審時證稱：伊與上訴人是好

友，係上訴人介紹周金隆、周明亮及周仁和委託伊處理拆屋

還地案件。伊處理的不是合建案件，但開會時周宜仁曾講到

說土地要回來，再類似要跟上訴人合建、要給上訴人蓋房子

的事，但是具體有沒有提到房子怎麼蓋、合建怎麼蓋，這個

伊就不記得。上訴人有給伊看過一份合約書，不是甲、乙協

議書，是打字的版本，只有1頁，可能是系爭委託書但伊不

確定。周宜仁過世後，周金隆等有請伊幫忙介紹買家買土

地，伊也說會幫他們找。伊受委任的內容並無約定周金隆等

必須與偉綸公司成立合建契約等情（見原審卷第290至295

頁）；佐以周金隆等係於106年6月間委任王奕淵律師為拆屋

還地事件之訴訟代理人，此有委任狀可稽（見原審卷第235

頁），足徵證人王奕淵並未實際參與上訴人與周金隆、周宜

仁及周仁和等洽談合建契約之過程，至多僅足以證明周宜仁

曾於106年間提及待拆屋還地訴訟結束後，可能有以系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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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上訴人進行合建之計畫，然依當時訴訟勝敗尚屬未定，

且周宜仁等亦未具體說明合建計畫之詳細內容，證人王奕淵

復明確證稱上訴人提出之合建契約只有1頁，因為其覺得合

建是很複雜的東西，所以記得只有1頁，及周金隆事後有委

託其幫忙找尋土地買主等情，可見被上訴人抗辯其等均未曾

就合建契約必要重要事項如合建標的、營建成本分擔、分配

價金與標的等與上訴人為任何約定等情，應堪採信，自難以

證人王奕淵證稱其看過1頁之合建契約、及周宜仁曾表示訴

訟完成後要跟上訴人合建等語，即認兩造間已成立合建契

約。至證人龔興燦固於原審時證述：伊有聽過周宜仁、周仁

和向上訴人說等官司處理之後，合建就拜託上訴人處理等語

（見原審卷第296頁），然進一步詢之合建具體內容，證人

龔興燦乃證稱具體內容伊不清楚，伊只聽到「小龔（即上訴

人）你就好好把房子蓋好」（見原審卷第297頁），亦無從

證明兩造間已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致，況證人龔興燦

證述上開對話之日期為104年間一節，與周宜仁等人委任王

奕淵律師之時間為106年間不合，龔興燦又為上訴人之父

親，所為證詞自無從逕予採憑。

　3.上訴人又提出其與周宜仁妻子之電話錄音譯文1份（見本院

卷第153至157頁），惟綜觀全文，周宜仁妻子面對上訴人質

疑被上訴人不願參與合建時，固有表示有兩人同意跟上訴人

簽，但亦強調其他人都不同意，故無法合建等旨，並未承認

周宜仁已曾就合建契約之重要事項具體內容與上訴人達成共

識，自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4.且周金隆、周仁和嗣於105年7月6日另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委

託書，委由上訴人居間仲介出售系爭土地，期間至105年9月

30日止，期滿可續約等情，有系爭委託書可考（見原審卷第

173頁），復為上訴人所不否認，益徵周金隆於104年4月22

日簽署甲協議書之真意，至多僅屬合建意願之表達，於兩造

議定具體要件前，尚不具正式成立合建契約之法效意思，且

至遲於105年7月6日訂定系爭委託書時，周金隆即無意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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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洽談後續合建事宜甚明。上訴人空稱雙方有口頭約定

如屆期未能出售，即改依原合建契約繼續履行云云，顯與前

揭契約文義不合，殊無可取。　　　　　

　㈢綜上事證，可知周金隆、周宜仁即使曾分別簽訂甲、乙協議

書，但並未與上訴人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達成互相意思表示

一致，即不成立合建契約；其餘被上訴人則未親自或授權他

人與上訴人訂立任何契約，自均不負有應提供系爭土地予上

訴人作為建築房屋之義務，上訴人支付建築師費用及未取得

預期利益，均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遲延給付之損害賠償。從

而，上訴人為此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

關係，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賠償其500萬元本息，即無理

由。

　㈣再按多數地主分別提供其土地，由建商出資興建大樓，須地

主提供完整之大廈基地，建商始克興建整座大廈，惟各地主

僅就自己負擔之部分負履行之義務，核其性質係屬協同債務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76號判決參照）。查周金隆、

周宜仁分別簽署甲、乙協議書，不具成立合建契約之法效意

思，已如前述外，依前揭甲、乙協議書之文義，周金隆、周

宜仁亦僅係表達願以其名下土地合建，並無承諾願協調其他

地主同意參與合建之意思，依上說明，自不得依甲、乙協議

書，認周金隆、周宜仁負有提供系爭土地全部之義務，而以

其等未能說服其他地主參與合建，即主張構成給付不能云

云。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

關係，備位請求其等之繼承人即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250

萬元本息、及周明亮應給付250萬元本息部分，亦屬無據。

　㈤又兩造間並未成立合建契約之事實，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

有關系爭契約是否業經解除，及上訴人請求賠償之數額能否

證明等其餘爭點，本院即毋庸審究，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50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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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邱寶

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周明亮應給付上訴人25

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爰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昀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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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50號
上  訴  人  龔偉綸  
訴訟代理人  胡書瑜律師
            楊子蘭律師
被  上訴人  周明亮  
            周仁和  
            周宜文  


            周明志  
            周秀琴  
            周秀美  


            邱寶璇(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周姿伶(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周怡(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周煜姍(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周金隆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3年9月11日死亡，經其繼承人邱寶璇、周姿伶、周怡彣、周煜姍（下合稱邱寶璇等4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陳報暨聲明承受訴訟狀、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81、282、285、28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04年4月22日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周金隆簽訂合建契約（下稱甲協議書），約定價金分配比為地主6、建商4，後又與系爭土地全體地主（即周宜仁【於107年2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上訴人周明亮[下逕稱姓名]】、周金隆、被上訴人周仁和、周宜文、周明志、周秀琴及周秀美【下分稱時逕稱姓名，與邱寶璇等4人、周明亮合稱被上訴人】）之代表周宜仁於106年12月28日簽訂另份合建契約（下稱乙協議書，與甲協議書合稱系爭契約），並約定同上，以補充甲協議書當事人之不足；嗣周宜仁、周金隆先後死亡，其等關於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應分別由各自之繼承人即周明亮及邱寶璇等4人概括承受。詎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拒絕提供系爭土地作為建築基地，經伊於111年7月25日發函催告後仍置之不理，伊因而受有支出建築師委託相關費用新臺幣（下同）84萬元及未取得預期可得之利益7,882萬3,000元等損害。為此，爰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伊500萬元本息（含上開建築師費用84萬元及一部之預期利益416萬元）；倘認周金隆、周宜仁無權代理其他地主簽訂系爭契約，又未曾向其餘地主洽談使其等願意加入合建，則周金隆、周宜仁顯然已無法履行合建義務，且具備可歸責事由，則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其繼承人即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伊250萬元本息，並周明亮應給付伊250萬元本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雖主張兩造間有合建契約關係存在，然除周金隆曾簽署甲協議書外，其餘地主均未曾與上訴人締約，上訴人與地主間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如合建標的、營建成本分擔、分配價金與標的等未達成合致，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未成立合建契約。退步言，周金隆於105年7月6日與上訴人擔任負責人之偉綸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偉綸公司）簽訂委託土地買賣仲介協議書（下稱系爭委託書），授權偉綸公司找尋買家購買其名下土地，即已將甲協議書作廢。且上訴人始終未完成系爭土地合建整合，周金隆、周宜仁之繼承人周明亮已於111年10月21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自無違約。又依系爭契約並無記載周金隆、周宜仁須協調其他地主同意合建，上訴人備位主張周金隆、周宜仁需為此負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據。上訴人所列費用無法證明確有支出，亦非履行系爭契約所必要，不得向伊等求償等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備位聲明：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周明亮應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77至378頁）：
　㈠104年4月22日時，系爭土地為周金隆、周宜仁、周仁和、周宜文、周宜正、周秀琴及周秀美所共有。
　㈡周宜正於106年2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周明志（見原審卷第263至267頁）。
　㈢周宜仁於107年12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周明亮、訴外人吳鳳珠、周秋芳（見本院卷第359頁）。周宜仁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已經繼承人協議分割由周明亮單獨繼承取得，並繼受因該土地應有部分所生之相關權利義務（見本院卷第363、371頁之聲明書）。
　㈣周金隆於113年9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邱寶璇等4人（見本院卷第285至287頁）。
五、上訴人另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合建契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負有提供系爭土地作為建築基地之義務，被上訴人拒絕履行，為此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負給付遲延損害賠償責任，備位請求周金隆、周宜仁之繼承人應負給付不能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審究者應為兩造間有無合建契約關係存在，茲查：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又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
　　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
　　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是契約之成立，必當事人對於契
　　約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始足當之。又合建契約並非典型之有名契約，有約定以一方提供土地而由他方建築房屋，而依約定比例分受價金，或分受建造完成之房屋及其基地之合建契約，亦有委託興建而以承造房屋之報酬買受其所分得房屋之基地者，究為互易、承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合夥或其他契約，應依契約之內容，探求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決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參照）。是以，合建契約除約定合建之標的、建物層數、分配比例、履約保證金之交付、返還外，尚涉及工期、土地及建物之點交、移轉、建物之構造、建材及設備，稅捐及費用之負擔、違約處理等重要事項，始能定其分受標的及契約性質。倘當事人未就上開重要事項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尚難謂已成立合建契約（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96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4年4月22日、106年12月28日簽署甲、乙協議書而成立合建契約云云，無非係以上開協議書、證人王奕淵、龔興燦之證詞及上訴人與周宜仁妻子間之電話錄音譯文為據，惟查：
　1.依甲、乙協議書文末分別僅有周金隆及周宜仁之署名（見原審卷第39、41頁），復未記載周金隆及周宜仁代理其他地主之意旨，已難認除周金隆及周宜仁以外之地主有與上訴人締結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且觀諸甲、乙協議書全文所載：「本人甲方周金隆以臺北市○○區○○○○段地號49-001、49-5地號願以乙方：龔偉綸合建以地主6建商4。」、「周宜仁同意臺北市○○區○○○○段地號49-1、49-5同意跟龔偉綸先生合建地主周宜仁6龔偉綸4合建。」等語，足見系爭契約僅就合建基地地號及分配比例為約定，而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包括合建房屋之層數、戶數、結構、建材、設備、營建成本之分擔、工期，甚或有關分配之標的究為建物或價金、合建房地之移轉及點交、稅捐與費用之負擔等重要事項均無約定。依上說明，上訴人與周金隆及周宜仁間訂立系爭契約時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既未約定，顯未就上開重要事項互相意思表示一致，尚難謂已成立合建契約。
　2.上訴人雖稱王奕淵律師及其父龔興燦有見證兩造洽談合建契約之經過，然依證人王奕淵於原審時證稱：伊與上訴人是好友，係上訴人介紹周金隆、周明亮及周仁和委託伊處理拆屋還地案件。伊處理的不是合建案件，但開會時周宜仁曾講到說土地要回來，再類似要跟上訴人合建、要給上訴人蓋房子的事，但是具體有沒有提到房子怎麼蓋、合建怎麼蓋，這個伊就不記得。上訴人有給伊看過一份合約書，不是甲、乙協議書，是打字的版本，只有1頁，可能是系爭委託書但伊不確定。周宜仁過世後，周金隆等有請伊幫忙介紹買家買土地，伊也說會幫他們找。伊受委任的內容並無約定周金隆等必須與偉綸公司成立合建契約等情（見原審卷第290至295頁）；佐以周金隆等係於106年6月間委任王奕淵律師為拆屋還地事件之訴訟代理人，此有委任狀可稽（見原審卷第235頁），足徵證人王奕淵並未實際參與上訴人與周金隆、周宜仁及周仁和等洽談合建契約之過程，至多僅足以證明周宜仁曾於106年間提及待拆屋還地訴訟結束後，可能有以系爭土地與上訴人進行合建之計畫，然依當時訴訟勝敗尚屬未定，且周宜仁等亦未具體說明合建計畫之詳細內容，證人王奕淵復明確證稱上訴人提出之合建契約只有1頁，因為其覺得合建是很複雜的東西，所以記得只有1頁，及周金隆事後有委託其幫忙找尋土地買主等情，可見被上訴人抗辯其等均未曾就合建契約必要重要事項如合建標的、營建成本分擔、分配價金與標的等與上訴人為任何約定等情，應堪採信，自難以證人王奕淵證稱其看過1頁之合建契約、及周宜仁曾表示訴訟完成後要跟上訴人合建等語，即認兩造間已成立合建契約。至證人龔興燦固於原審時證述：伊有聽過周宜仁、周仁和向上訴人說等官司處理之後，合建就拜託上訴人處理等語（見原審卷第296頁），然進一步詢之合建具體內容，證人龔興燦乃證稱具體內容伊不清楚，伊只聽到「小龔（即上訴人）你就好好把房子蓋好」（見原審卷第297頁），亦無從證明兩造間已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致，況證人龔興燦證述上開對話之日期為104年間一節，與周宜仁等人委任王奕淵律師之時間為106年間不合，龔興燦又為上訴人之父親，所為證詞自無從逕予採憑。
　3.上訴人又提出其與周宜仁妻子之電話錄音譯文1份（見本院卷第153至157頁），惟綜觀全文，周宜仁妻子面對上訴人質疑被上訴人不願參與合建時，固有表示有兩人同意跟上訴人簽，但亦強調其他人都不同意，故無法合建等旨，並未承認周宜仁已曾就合建契約之重要事項具體內容與上訴人達成共識，自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4.且周金隆、周仁和嗣於105年7月6日另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委託書，委由上訴人居間仲介出售系爭土地，期間至105年9月30日止，期滿可續約等情，有系爭委託書可考（見原審卷第173頁），復為上訴人所不否認，益徵周金隆於104年4月22日簽署甲協議書之真意，至多僅屬合建意願之表達，於兩造議定具體要件前，尚不具正式成立合建契約之法效意思，且至遲於105年7月6日訂定系爭委託書時，周金隆即無意再與上訴人洽談後續合建事宜甚明。上訴人空稱雙方有口頭約定如屆期未能出售，即改依原合建契約繼續履行云云，顯與前揭契約文義不合，殊無可取。　　　　　
　㈢綜上事證，可知周金隆、周宜仁即使曾分別簽訂甲、乙協議書，但並未與上訴人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達成互相意思表示一致，即不成立合建契約；其餘被上訴人則未親自或授權他人與上訴人訂立任何契約，自均不負有應提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作為建築房屋之義務，上訴人支付建築師費用及未取得預期利益，均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遲延給付之損害賠償。從而，上訴人為此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賠償其500萬元本息，即無理由。
　㈣再按多數地主分別提供其土地，由建商出資興建大樓，須地主提供完整之大廈基地，建商始克興建整座大廈，惟各地主僅就自己負擔之部分負履行之義務，核其性質係屬協同債務（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76號判決參照）。查周金隆、周宜仁分別簽署甲、乙協議書，不具成立合建契約之法效意思，已如前述外，依前揭甲、乙協議書之文義，周金隆、周宜仁亦僅係表達願以其名下土地合建，並無承諾願協調其他地主同意參與合建之意思，依上說明，自不得依甲、乙協議書，認周金隆、周宜仁負有提供系爭土地全部之義務，而以其等未能說服其他地主參與合建，即主張構成給付不能云云。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其等之繼承人即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250萬元本息、及周明亮應給付250萬元本息部分，亦屬無據。
　㈤又兩造間並未成立合建契約之事實，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有關系爭契約是否業經解除，及上訴人請求賠償之數額能否證明等其餘爭點，本院即毋庸審究，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周明亮應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昀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50號
上  訴  人  龔偉綸  
訴訟代理人  胡書瑜律師
            楊子蘭律師
被  上訴人  周明亮  
            周仁和  
            周宜文  

            周明志  
            周秀琴  
            周秀美  

            邱寶璇(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周姿伶(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周怡(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周煜姍(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2年1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93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周金隆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3年9月11日死亡，經
    其繼承人邱寶璇、周姿伶、周怡彣、周煜姍（下合稱邱寶璇
    等4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陳報暨聲明承受訴訟狀
    、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81、282、
    285、28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04年4月22日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
    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周金隆簽
    訂合建契約（下稱甲協議書），約定價金分配比為地主6、
    建商4，後又與系爭土地全體地主（即周宜仁【於107年2月1
    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上訴人周明亮[下逕稱姓名]】、周
    金隆、被上訴人周仁和、周宜文、周明志、周秀琴及周秀美
    【下分稱時逕稱姓名，與邱寶璇等4人、周明亮合稱被上訴
    人】）之代表周宜仁於106年12月28日簽訂另份合建契約（
    下稱乙協議書，與甲協議書合稱系爭契約），並約定同上，
    以補充甲協議書當事人之不足；嗣周宜仁、周金隆先後死亡
    ，其等關於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應分別由各自之繼承人即周
    明亮及邱寶璇等4人概括承受。詎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
    拒絕提供系爭土地作為建築基地，經伊於111年7月25日發函
    催告後仍置之不理，伊因而受有支出建築師委託相關費用新
    臺幣（下同）84萬元及未取得預期可得之利益7,882萬3,000
    元等損害。為此，爰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之
    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伊500萬元本息（
    含上開建築師費用84萬元及一部之預期利益416萬元）；倘
    認周金隆、周宜仁無權代理其他地主簽訂系爭契約，又未曾
    向其餘地主洽談使其等願意加入合建，則周金隆、周宜仁顯
    然已無法履行合建義務，且具備可歸責事由，則依民法第22
    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其繼承人即邱寶
    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伊250萬元本息，並周明亮應給付伊250
    萬元本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雖主張兩造間有合建契約關係存在，
    然除周金隆曾簽署甲協議書外，其餘地主均未曾與上訴人締
    約，上訴人與地主間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如合建標的、營建
    成本分擔、分配價金與標的等未達成合致，兩造間就系爭土
    地並未成立合建契約。退步言，周金隆於105年7月6日與上
    訴人擔任負責人之偉綸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偉綸公
    司）簽訂委託土地買賣仲介協議書（下稱系爭委託書），授
    權偉綸公司找尋買家購買其名下土地，即已將甲協議書作廢
    。且上訴人始終未完成系爭土地合建整合，周金隆、周宜仁
    之繼承人周明亮已於111年10月21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契
    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自無違約。又依系爭契約並無記載
    周金隆、周宜仁須協調其他地主同意合建，上訴人備位主張
    周金隆、周宜仁需為此負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
    據。上訴人所列費用無法證明確有支出，亦非履行系爭契約
    所必要，不得向伊等求償等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共
    同給付上訴人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備位聲明：邱寶璇等4人
    應共同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周明亮應給付上訴人250萬元，
    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77至378頁）：
　㈠104年4月22日時，系爭土地為周金隆、周宜仁、周仁和、周
    宜文、周宜正、周秀琴及周秀美所共有。
　㈡周宜正於106年2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周明志（見原審卷
    第263至267頁）。
　㈢周宜仁於107年12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周明亮、訴外人吳
    鳳珠、周秋芳（見本院卷第359頁）。周宜仁之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已經繼承人協議分割由周明亮單獨繼承取得，並繼受
    因該土地應有部分所生之相關權利義務（見本院卷第363、3
    71頁之聲明書）。
　㈣周金隆於113年9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邱寶璇等4人（見本
    院卷第285至287頁）。
五、上訴人另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合建契約關係存在，被上
    訴人負有提供系爭土地作為建築基地之義務，被上訴人拒絕
    履行，為此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負給付遲延損害賠償責任，
    備位請求周金隆、周宜仁之繼承人應負給付不能損害賠償責
    任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
    審究者應為兩造間有無合建契約關係存在，茲查：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又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
　　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
　　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是契約之成立，必當事人對於契
　　約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始足當之。又合建契約
    並非典型之有名契約，有約定以一方提供土地而由他方建築
    房屋，而依約定比例分受價金，或分受建造完成之房屋及其
    基地之合建契約，亦有委託興建而以承造房屋之報酬買受其
    所分得房屋之基地者，究為互易、承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
    、合夥或其他契約，應依契約之內容，探求當事人立約當時
    之真意決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參照）
    。是以，合建契約除約定合建之標的、建物層數、分配比例
    、履約保證金之交付、返還外，尚涉及工期、土地及建物之
    點交、移轉、建物之構造、建材及設備，稅捐及費用之負擔
    、違約處理等重要事項，始能定其分受標的及契約性質。倘
    當事人未就上開重要事項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尚難謂已成立
    合建契約（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96年度台上字
    第136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4年4月22日、106年12月28日簽署甲、乙
    協議書而成立合建契約云云，無非係以上開協議書、證人王
    奕淵、龔興燦之證詞及上訴人與周宜仁妻子間之電話錄音譯
    文為據，惟查：
　1.依甲、乙協議書文末分別僅有周金隆及周宜仁之署名（見原
    審卷第39、41頁），復未記載周金隆及周宜仁代理其他地主
    之意旨，已難認除周金隆及周宜仁以外之地主有與上訴人締
    結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且觀諸甲、乙協議書全文所載：「
    本人甲方周金隆以臺北市○○區○○○○段地號49-001、49-5地號
    願以乙方：龔偉綸合建以地主6建商4。」、「周宜仁同意臺
    北市○○區○○○○段地號49-1、49-5同意跟龔偉綸先生合建地主
    周宜仁6龔偉綸4合建。」等語，足見系爭契約僅就合建基地
    地號及分配比例為約定，而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包括合建房
    屋之層數、戶數、結構、建材、設備、營建成本之分擔、工
    期，甚或有關分配之標的究為建物或價金、合建房地之移轉
    及點交、稅捐與費用之負擔等重要事項均無約定。依上說明
    ，上訴人與周金隆及周宜仁間訂立系爭契約時就合建契約必
    要之點既未約定，顯未就上開重要事項互相意思表示一致，
    尚難謂已成立合建契約。
　2.上訴人雖稱王奕淵律師及其父龔興燦有見證兩造洽談合建契
    約之經過，然依證人王奕淵於原審時證稱：伊與上訴人是好
    友，係上訴人介紹周金隆、周明亮及周仁和委託伊處理拆屋
    還地案件。伊處理的不是合建案件，但開會時周宜仁曾講到
    說土地要回來，再類似要跟上訴人合建、要給上訴人蓋房子
    的事，但是具體有沒有提到房子怎麼蓋、合建怎麼蓋，這個
    伊就不記得。上訴人有給伊看過一份合約書，不是甲、乙協
    議書，是打字的版本，只有1頁，可能是系爭委託書但伊不
    確定。周宜仁過世後，周金隆等有請伊幫忙介紹買家買土地
    ，伊也說會幫他們找。伊受委任的內容並無約定周金隆等必
    須與偉綸公司成立合建契約等情（見原審卷第290至295頁）
    ；佐以周金隆等係於106年6月間委任王奕淵律師為拆屋還地
    事件之訴訟代理人，此有委任狀可稽（見原審卷第235頁）
    ，足徵證人王奕淵並未實際參與上訴人與周金隆、周宜仁及
    周仁和等洽談合建契約之過程，至多僅足以證明周宜仁曾於
    106年間提及待拆屋還地訴訟結束後，可能有以系爭土地與
    上訴人進行合建之計畫，然依當時訴訟勝敗尚屬未定，且周
    宜仁等亦未具體說明合建計畫之詳細內容，證人王奕淵復明
    確證稱上訴人提出之合建契約只有1頁，因為其覺得合建是
    很複雜的東西，所以記得只有1頁，及周金隆事後有委託其
    幫忙找尋土地買主等情，可見被上訴人抗辯其等均未曾就合
    建契約必要重要事項如合建標的、營建成本分擔、分配價金
    與標的等與上訴人為任何約定等情，應堪採信，自難以證人
    王奕淵證稱其看過1頁之合建契約、及周宜仁曾表示訴訟完
    成後要跟上訴人合建等語，即認兩造間已成立合建契約。至
    證人龔興燦固於原審時證述：伊有聽過周宜仁、周仁和向上
    訴人說等官司處理之後，合建就拜託上訴人處理等語（見原
    審卷第296頁），然進一步詢之合建具體內容，證人龔興燦
    乃證稱具體內容伊不清楚，伊只聽到「小龔（即上訴人）你
    就好好把房子蓋好」（見原審卷第297頁），亦無從證明兩
    造間已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致，況證人龔興燦證述上
    開對話之日期為104年間一節，與周宜仁等人委任王奕淵律
    師之時間為106年間不合，龔興燦又為上訴人之父親，所為
    證詞自無從逕予採憑。
　3.上訴人又提出其與周宜仁妻子之電話錄音譯文1份（見本院
    卷第153至157頁），惟綜觀全文，周宜仁妻子面對上訴人質
    疑被上訴人不願參與合建時，固有表示有兩人同意跟上訴人
    簽，但亦強調其他人都不同意，故無法合建等旨，並未承認
    周宜仁已曾就合建契約之重要事項具體內容與上訴人達成共
    識，自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4.且周金隆、周仁和嗣於105年7月6日另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委
    託書，委由上訴人居間仲介出售系爭土地，期間至105年9月
    30日止，期滿可續約等情，有系爭委託書可考（見原審卷第
    173頁），復為上訴人所不否認，益徵周金隆於104年4月22
    日簽署甲協議書之真意，至多僅屬合建意願之表達，於兩造
    議定具體要件前，尚不具正式成立合建契約之法效意思，且
    至遲於105年7月6日訂定系爭委託書時，周金隆即無意再與
    上訴人洽談後續合建事宜甚明。上訴人空稱雙方有口頭約定
    如屆期未能出售，即改依原合建契約繼續履行云云，顯與前
    揭契約文義不合，殊無可取。　　　　　
　㈢綜上事證，可知周金隆、周宜仁即使曾分別簽訂甲、乙協議
    書，但並未與上訴人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達成互相意思表示
    一致，即不成立合建契約；其餘被上訴人則未親自或授權他
    人與上訴人訂立任何契約，自均不負有應提供系爭土地予上
    訴人作為建築房屋之義務，上訴人支付建築師費用及未取得
    預期利益，均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遲延給付之損害賠償。從
    而，上訴人為此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
    關係，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賠償其500萬元本息，即無理由
    。
　㈣再按多數地主分別提供其土地，由建商出資興建大樓，須地
    主提供完整之大廈基地，建商始克興建整座大廈，惟各地主
    僅就自己負擔之部分負履行之義務，核其性質係屬協同債務
    （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76號判決參照）。查周金隆、
    周宜仁分別簽署甲、乙協議書，不具成立合建契約之法效意
    思，已如前述外，依前揭甲、乙協議書之文義，周金隆、周
    宜仁亦僅係表達願以其名下土地合建，並無承諾願協調其他
    地主同意參與合建之意思，依上說明，自不得依甲、乙協議
    書，認周金隆、周宜仁負有提供系爭土地全部之義務，而以
    其等未能說服其他地主參與合建，即主張構成給付不能云云
    。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
    係，備位請求其等之繼承人即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250萬
    元本息、及周明亮應給付250萬元本息部分，亦屬無據。
　㈤又兩造間並未成立合建契約之事實，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
    有關系爭契約是否業經解除，及上訴人請求賠償之數額能否
    證明等其餘爭點，本院即毋庸審究，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50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邱寶
    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周明亮應給付上訴人25
    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爰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昀毅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450號
上  訴  人  龔偉綸  
訴訟代理人  胡書瑜律師
            楊子蘭律師
被  上訴人  周明亮  
            周仁和  
            周宜文  

            周明志  
            周秀琴  
            周秀美  

            邱寶璇(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周姿伶(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周怡(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周煜姍(即周金隆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怡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89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上訴人周金隆於本院審理中之民國113年9月11日死亡，經其繼承人邱寶璇、周姿伶、周怡彣、周煜姍（下合稱邱寶璇等4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民事陳報暨聲明承受訴訟狀、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在卷可證（見本院卷第281、282、285、287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04年4月22日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周金隆簽訂合建契約（下稱甲協議書），約定價金分配比為地主6、建商4，後又與系爭土地全體地主（即周宜仁【於107年2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被上訴人周明亮[下逕稱姓名]】、周金隆、被上訴人周仁和、周宜文、周明志、周秀琴及周秀美【下分稱時逕稱姓名，與邱寶璇等4人、周明亮合稱被上訴人】）之代表周宜仁於106年12月28日簽訂另份合建契約（下稱乙協議書，與甲協議書合稱系爭契約），並約定同上，以補充甲協議書當事人之不足；嗣周宜仁、周金隆先後死亡，其等關於系爭契約之權利義務應分別由各自之繼承人即周明亮及邱寶璇等4人概括承受。詎被上訴人違反系爭契約，拒絕提供系爭土地作為建築基地，經伊於111年7月25日發函催告後仍置之不理，伊因而受有支出建築師委託相關費用新臺幣（下同）84萬元及未取得預期可得之利益7,882萬3,000元等損害。為此，爰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伊500萬元本息（含上開建築師費用84萬元及一部之預期利益416萬元）；倘認周金隆、周宜仁無權代理其他地主簽訂系爭契約，又未曾向其餘地主洽談使其等願意加入合建，則周金隆、周宜仁顯然已無法履行合建義務，且具備可歸責事由，則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其繼承人即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伊250萬元本息，並周明亮應給付伊250萬元本息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雖主張兩造間有合建契約關係存在，然除周金隆曾簽署甲協議書外，其餘地主均未曾與上訴人締約，上訴人與地主間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如合建標的、營建成本分擔、分配價金與標的等未達成合致，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未成立合建契約。退步言，周金隆於105年7月6日與上訴人擔任負責人之偉綸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偉綸公司）簽訂委託土地買賣仲介協議書（下稱系爭委託書），授權偉綸公司找尋買家購買其名下土地，即已將甲協議書作廢。且上訴人始終未完成系爭土地合建整合，周金隆、周宜仁之繼承人周明亮已於111年10月21日向上訴人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自無違約。又依系爭契約並無記載周金隆、周宜仁須協調其他地主同意合建，上訴人備位主張周金隆、周宜仁需為此負給付不能之損害賠償責任，亦屬無據。上訴人所列費用無法證明確有支出，亦非履行系爭契約所必要，不得向伊等求償等語，以資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先位聲明：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備位聲明：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周明亮應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377至378頁）：
　㈠104年4月22日時，系爭土地為周金隆、周宜仁、周仁和、周宜文、周宜正、周秀琴及周秀美所共有。
　㈡周宜正於106年2月28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周明志（見原審卷第263至267頁）。
　㈢周宜仁於107年12月1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周明亮、訴外人吳鳳珠、周秋芳（見本院卷第359頁）。周宜仁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已經繼承人協議分割由周明亮單獨繼承取得，並繼受因該土地應有部分所生之相關權利義務（見本院卷第363、371頁之聲明書）。
　㈣周金隆於113年9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邱寶璇等4人（見本院卷第285至287頁）。
五、上訴人另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有合建契約關係存在，被上訴人負有提供系爭土地作為建築基地之義務，被上訴人拒絕履行，為此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負給付遲延損害賠償責任，備位請求周金隆、周宜仁之繼承人應負給付不能損害賠償責任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首應審究者應為兩造間有無合建契約關係存在，茲查：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又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
　　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
　　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是契約之成立，必當事人對於契
　　約必要之點已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始足當之。又合建契約並非典型之有名契約，有約定以一方提供土地而由他方建築房屋，而依約定比例分受價金，或分受建造完成之房屋及其基地之合建契約，亦有委託興建而以承造房屋之報酬買受其所分得房屋之基地者，究為互易、承攬、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合夥或其他契約，應依契約之內容，探求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決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03號判決參照）。是以，合建契約除約定合建之標的、建物層數、分配比例、履約保證金之交付、返還外，尚涉及工期、土地及建物之點交、移轉、建物之構造、建材及設備，稅捐及費用之負擔、違約處理等重要事項，始能定其分受標的及契約性質。倘當事人未就上開重要事項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尚難謂已成立合建契約（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96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4年4月22日、106年12月28日簽署甲、乙協議書而成立合建契約云云，無非係以上開協議書、證人王奕淵、龔興燦之證詞及上訴人與周宜仁妻子間之電話錄音譯文為據，惟查：
　1.依甲、乙協議書文末分別僅有周金隆及周宜仁之署名（見原審卷第39、41頁），復未記載周金隆及周宜仁代理其他地主之意旨，已難認除周金隆及周宜仁以外之地主有與上訴人締結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且觀諸甲、乙協議書全文所載：「本人甲方周金隆以臺北市○○區○○○○段地號49-001、49-5地號願以乙方：龔偉綸合建以地主6建商4。」、「周宜仁同意臺北市○○區○○○○段地號49-1、49-5同意跟龔偉綸先生合建地主周宜仁6龔偉綸4合建。」等語，足見系爭契約僅就合建基地地號及分配比例為約定，而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包括合建房屋之層數、戶數、結構、建材、設備、營建成本之分擔、工期，甚或有關分配之標的究為建物或價金、合建房地之移轉及點交、稅捐與費用之負擔等重要事項均無約定。依上說明，上訴人與周金隆及周宜仁間訂立系爭契約時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既未約定，顯未就上開重要事項互相意思表示一致，尚難謂已成立合建契約。
　2.上訴人雖稱王奕淵律師及其父龔興燦有見證兩造洽談合建契約之經過，然依證人王奕淵於原審時證稱：伊與上訴人是好友，係上訴人介紹周金隆、周明亮及周仁和委託伊處理拆屋還地案件。伊處理的不是合建案件，但開會時周宜仁曾講到說土地要回來，再類似要跟上訴人合建、要給上訴人蓋房子的事，但是具體有沒有提到房子怎麼蓋、合建怎麼蓋，這個伊就不記得。上訴人有給伊看過一份合約書，不是甲、乙協議書，是打字的版本，只有1頁，可能是系爭委託書但伊不確定。周宜仁過世後，周金隆等有請伊幫忙介紹買家買土地，伊也說會幫他們找。伊受委任的內容並無約定周金隆等必須與偉綸公司成立合建契約等情（見原審卷第290至295頁）；佐以周金隆等係於106年6月間委任王奕淵律師為拆屋還地事件之訴訟代理人，此有委任狀可稽（見原審卷第235頁），足徵證人王奕淵並未實際參與上訴人與周金隆、周宜仁及周仁和等洽談合建契約之過程，至多僅足以證明周宜仁曾於106年間提及待拆屋還地訴訟結束後，可能有以系爭土地與上訴人進行合建之計畫，然依當時訴訟勝敗尚屬未定，且周宜仁等亦未具體說明合建計畫之詳細內容，證人王奕淵復明確證稱上訴人提出之合建契約只有1頁，因為其覺得合建是很複雜的東西，所以記得只有1頁，及周金隆事後有委託其幫忙找尋土地買主等情，可見被上訴人抗辯其等均未曾就合建契約必要重要事項如合建標的、營建成本分擔、分配價金與標的等與上訴人為任何約定等情，應堪採信，自難以證人王奕淵證稱其看過1頁之合建契約、及周宜仁曾表示訴訟完成後要跟上訴人合建等語，即認兩造間已成立合建契約。至證人龔興燦固於原審時證述：伊有聽過周宜仁、周仁和向上訴人說等官司處理之後，合建就拜託上訴人處理等語（見原審卷第296頁），然進一步詢之合建具體內容，證人龔興燦乃證稱具體內容伊不清楚，伊只聽到「小龔（即上訴人）你就好好把房子蓋好」（見原審卷第297頁），亦無從證明兩造間已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致，況證人龔興燦證述上開對話之日期為104年間一節，與周宜仁等人委任王奕淵律師之時間為106年間不合，龔興燦又為上訴人之父親，所為證詞自無從逕予採憑。
　3.上訴人又提出其與周宜仁妻子之電話錄音譯文1份（見本院卷第153至157頁），惟綜觀全文，周宜仁妻子面對上訴人質疑被上訴人不願參與合建時，固有表示有兩人同意跟上訴人簽，但亦強調其他人都不同意，故無法合建等旨，並未承認周宜仁已曾就合建契約之重要事項具體內容與上訴人達成共識，自無從採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4.且周金隆、周仁和嗣於105年7月6日另與上訴人簽訂系爭委託書，委由上訴人居間仲介出售系爭土地，期間至105年9月30日止，期滿可續約等情，有系爭委託書可考（見原審卷第173頁），復為上訴人所不否認，益徵周金隆於104年4月22日簽署甲協議書之真意，至多僅屬合建意願之表達，於兩造議定具體要件前，尚不具正式成立合建契約之法效意思，且至遲於105年7月6日訂定系爭委託書時，周金隆即無意再與上訴人洽談後續合建事宜甚明。上訴人空稱雙方有口頭約定如屆期未能出售，即改依原合建契約繼續履行云云，顯與前揭契約文義不合，殊無可取。　　　　　
　㈢綜上事證，可知周金隆、周宜仁即使曾分別簽訂甲、乙協議書，但並未與上訴人就合建契約必要之點達成互相意思表示一致，即不成立合建契約；其餘被上訴人則未親自或授權他人與上訴人訂立任何契約，自均不負有應提供系爭土地予上訴人作為建築房屋之義務，上訴人支付建築師費用及未取得預期利益，均不得向被上訴人請求遲延給付之損害賠償。從而，上訴人為此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賠償其500萬元本息，即無理由。
　㈣再按多數地主分別提供其土地，由建商出資興建大樓，須地主提供完整之大廈基地，建商始克興建整座大廈，惟各地主僅就自己負擔之部分負履行之義務，核其性質係屬協同債務（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676號判決參照）。查周金隆、周宜仁分別簽署甲、乙協議書，不具成立合建契約之法效意思，已如前述外，依前揭甲、乙協議書之文義，周金隆、周宜仁亦僅係表達願以其名下土地合建，並無承諾願協調其他地主同意參與合建之意思，依上說明，自不得依甲、乙協議書，認周金隆、周宜仁負有提供系爭土地全部之義務，而以其等未能說服其他地主參與合建，即主張構成給付不能云云。是以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請求其等之繼承人即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250萬元本息、及周明亮應給付250萬元本息部分，亦屬無據。
　㈤又兩造間並未成立合建契約之事實，既經本院認定如前，則有關系爭契約是否業經解除，及上訴人請求賠償之數額能否證明等其餘爭點，本院即毋庸審究，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民法第229條、第232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共同給付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備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邱寶璇等4人應共同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周明亮應給付上訴人25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爰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林昀毅



